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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体育基于体育和商业的双重性，表现出垄断与竞争的特殊性。实践中，一方面，

职业体育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反垄断豁免制度之中。这不仅有

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也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实践所映证。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有

必要对我国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制度作出前瞻性思考，明确原则，把握尺度，尽早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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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exemption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sport 
WEI Peng-juan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Professional sport based on the dualism of sport and commerce shows the particularity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practice, professional sport is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on the one hand, 

while brought into the anti-monopoly exemption system to a different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not only pro-

vided with a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ut also proved by legal practi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orward into the 

anti-monopoly exemption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sport in China, clarify its principle, control its extent, and realize 

its standardization so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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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体育是指以买卖职业体育赛事的各项权利，

以及运动员通过应用体育技能参加比赛或者展示以获

得金钱回报的商业活动。职业体育的参与者之间存在

着一种特殊的共生性竞争关系，他们既遵循一般的市

场竞争规则又恪守独特的体育规则，表现出垄断与竞

争交织的复杂性。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原理，由俱乐

部所组成的职业联盟属于典型的市场垄断组织，通过

控制比赛的电视转播权、控制门票收入；制定比赛规

程及设施标准，并监督比赛；通过合同和控制运动员

的交易权利，避免球队间为争取优秀运动员进行恶性

竞价、无序竞争；统一行动接纳或拒绝新的球队，控

制球队的数量及分布，以实现联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显然，上述行为在其他经济领域都是被明确禁止的，

但是在职业体育中却是法律所认可的合理规则。如此

一来，职业体育作为具有竞争性的经济领域，一方面，

受到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的调整，另一方面，

又与反垄断法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殊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又属于反垄断法豁免的范围，一

些职业体育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酝酿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经立法机

关通过，并将在近期正式实施。虽然在我国反垄断法

中对于职业体育反垄断问题并没有直接明确的规定，

但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反垄断法具有普适性。当前，

我们有必要思考职业体育的反垄断及其法律豁免问

题，研究如何在竞争法的框架内既保持职业体育自身

发展所需要的特殊竞争机制，又能平衡相关各方的利

益，为人们提供精彩的体育赛事，在市场经济的法治

框架下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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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的理论基础 
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问题是一个涉及体育、经济

与法律的复杂问题，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 

首先，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是与职业体育本身的

特殊性分不开的。职业体育是由多个运动队参与竞争

形成的一种人为设置的对抗性游戏，其游戏规则受竞

技游戏规则与经济游戏规则的双重制约[1]。职业体育虽

然遵循普通的商业原则，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体育竞

技的规则和要求。职业体育是依靠寻找愿意提供交易

的关键因素——对抗伙伴——才被赋予商业和体育意

义的。在竞赛中，应该把对手击败，但如果对手被完

全排挤出局，那么竞赛的全部意义也就被破坏了[2]。职

业体育要求一种共生性竞争机制以适应其特殊性。实

践中，为了平衡各参赛队伍之间的实力以增强竞赛的

观赏性和对抗性，须要对运动员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

以保持球队稳定和整体实力的平衡，从而实现提高竞

技水平的目的；为了维护各参赛方在各地区的利益均

衡，职业俱乐部迁址受到严格限制；为了维持职业联

盟的整体利益，避免参赛俱乐部收入差异过大，须要

统一安排联赛的收入分享制度，球队不能像普通企业

那样尽可能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次，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有着深刻的经济学依

据。根据经济学市场类型划分的一般理论，职业体育

市场属于垄断市场，职业体育联盟是一种典型的垄断

性组织。由于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运动员事实上都是

稀缺资源，新的竞争者进入成本很高，使职业体育联

盟拥有了一种类似“自然垄断”的特性。但现代垄断

竞争经济学认为，垄断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与

浪费，有时反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和资

源配置效率，垄断也并不必然限制竞争，在特定市场

反而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特别就某个具体的运动

项目来说，通过职业联盟控制市场份额和球队数量，

在特定的地域内提供有限甚至是唯一的比赛、运动产

品，不仅是比赛精彩性的需要，更是有效竞争的要求。

因为职业体育领域自由竞争的结果未必能为消费者带

来更好的产品，也并不能真正节约社会成本。同时，

职业体育的核心产品运动竞赛，也与其它产业所提供

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职业体育赛事具有明显的团队

生产特征，应由某个组织协调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活动，

便于在整体上共同行动，为观众提供高水平的赛事产

品。体育产品(竞赛)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消费过程，生

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运动竞赛的生产地需有对手

的参与才能完成，因此俱乐部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俱乐部为了自身利

益而争夺球迷，必然会使强队越强，弱队越弱，比赛

激烈程度会大为下降，球迷也不会对这样的比赛感兴

趣，所有俱乐部的利益都会受损。因此，需要具有垄

断性的联盟制度将俱乐部层面的运动竞争和联盟层面

的经济合作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反垄断法对职业体育的豁免，也不违背反

垄断法的基本理念。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人们对垄断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垄断本身具有

两面性，它是内生于竞争机制的。法律保护公平竞争

并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

的范围内。因此，反垄断法的目标只是在于实现市场

的有效竞争，使经济活动保持高效率。在某些领域内，

必须避免过度的竞争，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反垄断

豁免制度就是这一理念在法律上的体现，它是对某些

特定行业、领域或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一定的垄断组

织、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合法存在的法律制度[3]。豁免

制度的对象通常是那些虽然限制竞争但却有利于形成

规模经济，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垄断状

态或行为。而职业体育领域的情况也符合反垄断法的

基本理念，通过适度的豁免，维持职业体育市场的有

效竞争，为公众提供精彩激烈的体育比赛，这既是职

业体育发展的需要，也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 

 

2  国外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的立法实践与

发展趋势 
虽然不同的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

于哪些领域应纳入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有着不同的

规定，但在一些基本方面保持着相似性，其中，将职

业体育不同程度地纳入反垄断豁免制度是美国、德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 

美国是公认的职业体育最为发达的国家，职业体

育发展之初，就遭遇了以维护经济自由为宗旨的反托

拉斯法的审查。由于美国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

法》，职业体育中的许多具体方面，诸如职业体育联盟、

电视转播权、球员转会制度等都曾受到严格的司法审

查。从表面来看，职业体育中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

确带有限制竞争的性质，理应受到法律的规制。但是，

在法律实践中，针对职业体育特殊的竞争机制，立法

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得不承认俱乐部以及小联盟之间的

自由竞争并不利于自身的稳定发展，同样也不利于整

个职业体育的发展，因为“团队精神”在其他行业中

被看作严重的限制贸易行为，但对职业体育运动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职业体育必须既要促进团队在商业方

面的相互竞争，又不能损及团队内部与团队间的合作。

这就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在遵守体育道德、公平竞争、

防止垄断等方面对职业体育进行特别的规制。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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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 20 世纪初就以判例的形式，对职业体育中最基

本的组织形式——职业体育联盟予以反垄断豁免，使

其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从而为职业体育的发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4]。其后，美国国会还在 1961 年制定(1966

年增改)的体育运动广播法中明确规定，任何由有组织

的职业联合会包括足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联合会

签订的广播权转让协议、职业足球联盟的合并行为不

适用反垄断法。 

1999 年，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修订后也增加了

体育的适用除外，该法第 31 条规定，反限制竞争法不

适用于体育协会集中转让其依章程举行的体育比赛的

电视转播权的行为[5]。近年来，欧洲法院也针对不断涌

现的有关欧共体法在体育领域的适用问题也发表了著

名的评论：“根据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在共同体内的重

要社会意义，通过保持一定程度的平等和结果的不确

定性从而达到在俱乐部间维持均衡的目标⋯⋯必须被

承认为合法。”[2] 

伴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反垄断法的实践，人们

对职业体育中的垄断和竞争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

化，是否应给予与职业体育相关的所有行为反垄断法

豁免？应当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给予豁免？一直是职

业体育发达国家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由

于获得“反垄断豁免”，职业体育联盟往往控制着职业

体育的各个方面，从比赛规则、规程的制定到球队分

布的地点和数量；从劳资关系到设施标准；从决定运

动员的分配到运动员的流动；从全国性电视转播到门

票收入的分成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职业体育联盟完全

垄断了球员转会市场，使得职业运动员成为职业体育

联盟的财产，运动员不能从自己所属的球队自由地转

会到另一支球队。虽然美国也成立了职业运动员工会，

但是职业体育联盟对工会采取了分化策略，职业运动

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断对“反垄断豁免”发起

挑战。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法院陆续拒绝在职业美

式足球、职业冰球、职业篮球、高尔夫球和保龄球等

几个项目上实行反垄断豁免，这些项目的运动员才享

有自由转会的权利[6]。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职业体育的商业性越来越

显著，有线收费电视网的产生，使公共电视网、有线

电视台和职业体育联盟之间经常出现摩擦。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针对职业运动队与电视机构越来越严重的

矛盾，美国政府倾向于严格按照经济法规管理职业体

育。197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版权法，明确了职业体

育联盟的节目可以享有联邦政府的版权保护，但是为

了保证观众欣赏体育比赛的权利，有线电视公司可以

以象征性地付费重播职业体育比赛。近年来，职业联

盟对竞争的限制所导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引起了

学者的关注。2003 年 5 月，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法学院

教授史蒂芬·罗斯代表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消费者联

盟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律援助辩护状，极力要求法院

缩减棒球适用除外的范围。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显

示出美国政府总体上对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制度趋

于严厉[7]。 

同样，在职业体育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围绕职

业体育是否符合欧盟竞争法出现了许多新判例，著名

的博斯曼案件对一直以来被体育界视为不可动摇的职

业运动员转会制度提出挑战，欧盟法院最终做出的判

决引起极大的反响，甚至被认为将毁灭欧洲的职业足

球，但法律并没有就此收手，职业体育也并没有遭受

毁灭性打击。按照欧盟竞争法，足球协会和成员国的

足球协会操纵比赛门票价格的行为是可能遭到竞争法

执法部门审查的，价格要由市场决定而非由一个垄断

的同业公会决定。国际足联也在其章程中规定“各会

员协会应确保所属俱乐部就任何同会员资格有关的事

务的决定权，不受外部机构影响且不论其采取何种法

人结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比赛的完整和竞争性受到

威胁，会员协会都应确保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控股

公司和子公司)不得同时控制一家以上的俱乐部”。 

对于一直受到反垄断豁免的电视转播权，欧洲各

国也开始重新对其合法性进行探讨，认为如果职业体

育组织滥用其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损害下游企业

(转播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是要受反垄断法规制的。例

如，自 1992 年以来，英超的电视转播权一直被天空电

视台(SKY)所控制，但欧盟委员会于 2003 年对其进行

重新审查，认为根据欧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尽管英

国天空广播公司是按照投标程序，通过自由市场竞争

买断转播权的，但除非由至少两家广播公司分享现场

比赛的转播权，否则，天空电视台的行为会导致英超

观众高昂的收视费用和选择的单一性，可能构成了不

利于市场竞争的垄断。虽然，欧洲法院也承认体育有

不同寻常的特点，与普通的商业领域有所区别。但他

们坚持认为，体育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使得它应被置于

欧盟法的管辖之下，那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则在对法律

适用进行具体设计时予以考虑。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出

对于组织性体育活动来说是特别的、同时又不违反欧

盟法的、能满足各方利益的规则。 

 

3  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前瞻性

思考 
我国职业体育尚处于发展初期，虽然已经在多个

运动项目上进行了职业化改革的尝试，逐步建立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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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篮球等联赛体制，但由于原有体制的影响，完全

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联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即便如此，

目前由各项目协会所主导的联赛体制基本是参照欧美

职业体育发达国家的方式在运作，对电视转播权、球

员转会制度、俱乐部数量与分布等许多职业体育的基

本制度进行了借鉴。而且，随着联赛体制的运作，建

立规范的市场化职业联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此背

景下，我国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意义深远，直

接关系到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问题。因此，考虑我国

职业体育的现实情况，借鉴职业体育发达国家的立法

经验和法律实践中的有益做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前瞻

性的思考就显得必要。 

首先，应明确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的基本原

则。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制度应遵循合理原则，

实行有限豁免。合理原则是在全面衡量垄断状态或行

为对市场影响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确定

垄断是否违法，也就是说，某种状态或行为要受到禁

止或限制，必须同时具备违法性和危害性这两个构成

要件，缺一不可。在我国的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

度的构建中，采取合理原则界定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

既符合职业体育特殊性的要求，又满足对其予以法律

调整的趋势。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并非意味着其所

有方面都可予以豁免。国外的法律实践也表明法律只

是基于职业体育的特殊性而给予其有限的豁免。我国

应借鉴这些相对成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根据合

理原则，对于职业体育的基本组织以及球员转会制度，

电视转播权转让以及俱乐部分布、数量等基本制度予

以豁免，以保证职业体育得以运转。而对于职业体育

领域的其他限制竞争性行为，如球票销售中的价格歧

视、搭售、附条件交易、强迫交易等明显损害消费者

和球迷利益的行为不仅不能豁免，还应以反垄断法予

以严格规制。通过有限豁免，兼顾职业体育的特点，

维持其有效竞争。 

其次，把握适宜的豁免尺度，侧重于对垄断结构

的豁免。在有限豁免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确定反垄

断法豁免的尺度则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我国职业体育

的发展现状和垄断态势，考虑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现

状，尚缺乏规范化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联盟，职业联赛

基本上是以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行政运作模式，联赛整

体规模和经济实力都不足，正处于急需发展壮大的阶

段。因此，反垄断立法应该对其有所照顾和扶植，以

利于未来组建真正的职业联盟时存有扩张空间。因此，

法律上应对职业体育的运作组织，包括联赛的行业主

管部门、联赛管理委员会予以豁免，确认其在职业体

育某一领域从事垄断性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地位和权

利。 

最后，采用规范可行的立法方式，对职业体育反

垄断豁免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的立法体制，

反垄断豁免制度必须通过明确的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虽然《反垄断法》对职业体育反垄断问题未有直接、

明确的规定，但是其中的一般性条款为其留下了空间，

如该法第 16 条第 7款规定，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

他情形的，可以不适用反垄断法具体条文的规定。再

如第 17 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合理

理由，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应予以禁止。这

些原则性规定都为建立职业体育的豁免制度留下了余

地。并且，按照我国立法的惯常做法，反垄断法正式

实施后，必然会出台实施细则，那么完全可以在细则

中对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问题加以明确，尽早实现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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